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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密

闽清县人民政府文件

梅政综〔2020〕123 号

闽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闽清县

电力设施建设补偿指导标准（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闽清县电力设施建设补偿指导标准（试行）》已经县十七届

政府 2020年第 22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

实际，认真抓好贯彻执行。

附件：《闽清县电力设施建设补偿指导标准（试行）》

闽清县人民政府

2020年 8 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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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清县电力设施建设补偿指导标准（试行）

为做好电力设施建设的征迁补偿工作，保障电力设施建设顺

利进行，维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

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福建省电力设施建设保护和供用电秩

序维护条例》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电力设施建设补偿标准的

指导意见》《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州市四城区电力设施建

设补偿指导标准（试行）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制

定本指导标准。

一、补偿范围

（一）永久性征占用土地

1.塔（杆）基（含拉线坑、排水沟、挡墙、护坡等防护设施）

用地；

2.配变台区、箱式变压器、环网柜、电缆分接箱用地；

3.地下电缆沟槽及外露构建筑物（电缆工井、通风井、逃生

井等）用地；

4.变电站站址（含进站道路）用地；

5.发电设施建筑物及附属建筑物用地。

（二）临时用地

1.建设工程施工、堆料和其他需要临时使用土地的；

2.杆塔接地射线沟道开挖及管线埋设；

3.施工便道修筑等。

（三）永久性征占用地或者临时用地范围内的青苗、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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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构筑物等。

（四）电力线路保护区内的植物、建筑物、构筑物

1.电力线路保护区内不符合安全距离规定需采伐和修剪的植

物（电力线路投入运行后新种植的除外）；

2.新建、改建、扩建 220 千伏及以下电力线路保护区内原有

建筑物、构筑物按照《福建省电力设施建设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

护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应当予以补偿的；

3.新建、改建、扩建 500 千伏架空电力线路从边导线向外水

平延伸 5米并垂直于地面所形成的两平行面内的区域必须拆除的

原有建筑物、构筑物；

4.新建、改建、扩建 1000千伏架空电力线路从边导线向外水

平延伸 7米并垂直于地面所形成的两平行面内的区域必须拆除的

原有建筑物、构筑物。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需要补偿的。

二、补偿测算

（一）永久性征占用土地面积计算

1.线路自立塔（杆）以其基础外露部分外侧向外延伸 1米所

形成的四边形面积计算；

2.线路拉线塔（杆）的主坑和拉线坑，按每坑 3平方米计算；

3.线路塔（杆）基础的防护设施（挡土墙、排水沟、截水沟

护坡等）、配变台区、箱式变压器、环网柜、电缆分接箱以实际占

用面积计算；

4.地下电缆工程外露构筑物，按实际外露部分面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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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变电站征地面积以批准的征地红线图计算；

6.发电设施征地面积以批准的征地红线图计算。

（二）临时用土地面积计算

1.临时用地按实际占用土地面积计算；

2.杆（塔）接地射线埋设按1米宽乘以埋设长度形成的面积

计算，宽度超出 1米的按实际面积计算。

（三）征占用土地的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计算按有关规定

执行。

（四）线路保护区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征迁按照有关规定执

行，线路保护区内的青苗和地上附着物根据有关规定结合实际情

况按数量、面积或产值等计算。

三、适用标准

电力设施建设的补偿，应当执行《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福建省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条例〉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我县制定的现行有效的建

设补偿标准，并按照下列要求实施：

（一）涉及永久性征占用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的，

以及对在征占用地过程中形成的夹心地、边角地，按照被征占用

土地所在地人民政府制定的征地补偿标准、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

偿标准，依法签订补偿协议给予补偿。

（二）涉及临时用地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的，根据土地

权属依法签订临时用地协议，并按照协议的约定支付补偿费。

（三）前两项规定外涉及青苗、林木、果树、水田、 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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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补偿的，按照我县制定的补偿标准，依法签订补偿协议给予补

偿。

（四）涉及拆迁房屋或跨越房屋且限制房屋功能使用，以及

封闭或搬迁采石场、炸药库等，电力设施产权人应当与当事方协

商，依法签订补偿协议给予补偿。涉及需要搬迁坟墓的，参考当

地公墓购置价格及当地相关征迁标准给予合理补偿。

（五）新建、改建、扩建电力设施妨碍公用工程、城市绿化

和其他工程，造成损失的，按发生的直接损失补偿；对不需拆迁、

复建的，应当采取防护措施；涉及拆迁、复建的，根据等效代替、

恢复原功能的原则进行迁移或补偿。

（六）电力设施跨越铁路、高速公路、等级公路、河流不构

成对被跨越物实质性占用且不影响正常使用的，不再支付跨越费、

补偿费；新建、改建或者扩建架空电力线路走廊需要砍伐林木的，

按照《福建省电力设施建设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护条例》第十八

条规定执行。

四、保障措施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电力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加强

对电力设施建设用地及线路走廊保护工作，指导协调电力设施建

设补偿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确保电力设施建设和补偿工作顺利进

行。电力设施建设中的补偿工作，应当贯彻法治精神，按照属地

原则，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公平、公开、公正开展。

五、其他

补偿标准等继续按梅政综〔2017〕198 号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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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8月 20 日印发


